
天然氣品質查驗作業要點

一、 經濟部為查驗天然氣品質，以維護消費者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執行機關為經濟部能源局。

三、 為查驗天然氣品質，執行機關得委託取得第三方公正機構認證之

專業檢驗機構辦理天然氣品質查驗工作。

四、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查驗：指對業者供應之天然氣品質所為之採樣與檢驗。

(二) 採樣：指取得檢驗用樣品之動作或過程。

(三) 檢驗：指對於實驗室內進行感官、化學、生物或物理性之試驗。

(四) 高壓輸氣管線：指每平方公分十公斤以上壓力之輸氣管線。

(五) 中壓輸氣管線：指每平方公分一公斤以上、未達十公斤壓力之輸

氣管線。

(六) 低壓輸氣管線：指每平方公分未達一公斤壓力之輸氣管線。

五、本要點適用對象及查驗標的如下：

(一) 天然氣生產事業供應之天然氣。

(二) 天然氣進口事業供應之天然氣。

(三) 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應之天然氣。

六、執行機關或專業檢驗機構於執行本要點所定之查驗前，應辦理下列

事項：

(一) 確認查驗人員及其查驗資格。

(二) 備齊查驗所需相關文件、工具及設備。

(三) 確認相關儀器具有效性。

七、執行機關或專業檢驗機構於執行查驗前無須事先通知業者，並於業

者營業時間內，得逕至業者營業場所進行查驗，並執行下列事項：

(一) 出示證件：於查驗現場應表明身分及目的，並出示執行機關核

發之公文或證明文件。

(二) 採樣：進入業者營業場所後，得請受檢營業主體工作人員領至

採樣點以進行相關採樣作業。查驗人員採樣時，樣品容器應保持

乾淨，並填具相關查驗表單(附件一、二)。

(三) 樣品簽封：樣品採樣完畢後，應會同業者進行樣品封存動作，

於樣品封條註明樣品編號、樣品名稱、採樣日期等資訊，並由查

驗人員以及受檢營業主體工作人員於樣品封條上簽名後，確實

封存並拍照存證。

(四) 業者確認：請受檢營業主體工作人員於查驗單上簽名。

八、執行機關依下列方式執行天然氣品質查驗：

(一) 計畫查驗：指按全年度計畫所執行之查驗。

(二) 不定期查驗：指經民眾反映或執行機關認定有執行必要之查驗。



九、執行機關或專業檢驗機構查驗之採樣流程(附件三)如下：

(一) 查驗人員於天然氣生產、進口事業執行天然氣採樣時，由高壓輸

氣管線採樣點取二個樣品，每一樣品至少取0.5公升。經會同受

檢營業主體工作人員簽封後，由查驗人員攜回實驗室進行檢驗。

(二) 查驗人員於公用天然氣事業執行天然氣採樣時，由中壓或低壓

輸氣管線採樣點取二個樣品，每一樣品至少取2公升。經會同受

檢營業主體工作人員簽封後，由查驗人員攜回實驗室進行檢驗。

(三) 執行不定期查驗之採樣時，其採樣流程，準用第一或第二款規定

十、執行機關或專業檢驗機構進行檢驗之項目如下：

(一) 天然氣生產、進口事業：甲烷與乙烷、總含硫量、熱值。

(二) 公用天然氣事業：甲烷與乙烷、總含硫量、熱值、嗅劑。

十一、專業檢驗機構進行查驗過程，應嚴予保密，並依據檢驗報告判定

樣品是否符合國家標準及出具檢驗報告予執行機關。專業檢驗機

構出具之檢驗報告其內容應包含下列項目(附件四)：

(一) 基本資料：專業檢驗機構名稱、委託機關、受檢營業主體名稱、採

樣地點、採樣地址、採樣日期、樣品名稱、檢驗類別、檢驗日期、報

告簽署人及專業檢驗機構(蓋章)。

(二) 檢驗紀錄：樣品名稱、樣品編號、檢驗項目、檢驗方法、國家標準

規定、檢驗結果、判定結果及備註。其中判定結果應以「符合國家

標準」或「不符合國家標準」字樣表示之。

樣品經檢驗判定不符合國家標準者，專業檢驗機構應檢附不

符合國家標準項目之原始檢驗數據、量測不確定度及查驗單必要

資訊予執行機關。

十二、專業檢驗機構就檢驗結果判定結果不符合國家標準之樣品，應保

存至相關爭訟程序完結。

十三、執行機關接獲專業檢驗機構檢驗報告後，對天然氣品質檢驗結果

不符合國家標準之營業主體，應依行政程序法及行政罰法等規定

辦理相關程序。

十四、天然氣經檢驗品質不符合國家標準者，執行機關得視個案影響程

度，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研判是否公開其調查經過及結果，或

於大眾傳播媒體公告企業經營者之名稱、地址、商品、服務，或為

其他必要之處置。

十五、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一 

天然氣查驗單

營業主體名稱：                                          
營業主體地址：        縣(市)                鄉(區鎮)                                           
供氣廠商： □台灣中油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  
業別：□台灣中油公司  □公用天然氣事業

採樣點：□高壓輸氣管線  □中壓輸氣管線 □低壓輸氣管線

取樣地點或地址：                                                                                                  
取樣日期：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天然氣

樣品編號

取樣點

壓力

樣品容器 嗅劑添加

成份

營業主體工作

人員簽名確認

  

採樣點：□高壓輸氣管線  □中壓輸氣管線 □低壓輸氣管線

取樣地點或地址：                                                                                                               
取樣日期：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天然氣

樣品編號

取樣點

壓力

樣品容器 嗅劑添加

成份

營業主體工作

人員簽名確認

專業檢驗機構名稱： 
查驗人員簽名：



附件二 

地理位置與相關設備配置

受檢營業主體名稱：

樣品編號:

採樣點編號：

採樣日期：

地理位置與相關設備配置圖：



附件三 

         採樣及後續辦理流程圖

採樣

1.高壓輸氣管線 :0.5公升

2.中壓輸氣管線 :2公升

3.低壓輸氣管線 :2公升

檢測結果

函送能源局

樣品簽封後送回實驗室

實驗室進行檢驗

電話或
email通知
能源局

合格不合格

檢測結果

批次整理



附件四

(專業檢驗機構名稱)

檢驗報告
A N A L Y S I S / T E S T I N G  R E P O R T

（一）基本資料

報告簽署人                  專業檢驗機構(蓋章)

報告簽署人                  專業檢驗機構(蓋章)

    

委託機關：

營業主體：

採樣地點：

採樣地址：

採樣日期：

樣品名稱：

檢驗類別：

檢驗日期：



（二）檢驗紀錄

樣品名稱：                  樣品編號：                        

檢驗項目

Item(s)
檢驗方法

Method(s)
國家標準規定

Regulation(s)
檢驗結果

Result(s)
判定結果

Arbitrament(s)
備   註

Remark(s)


	ANALYSIS/TESTING REPORT
	（一）基本資料

